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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路街道 2022 年度防汛防台应急预案

为有效应对台风、暴雨、高潮、洪水、灾害性海浪和风暴潮

灾害等突发事件，保证抢险救灾工作高效有序进行，最大程度减

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确保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和城市运行安全

有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

例》《上海市防汛条例》《宝山区防汛防台专项应急预案》《宝山

区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和有关文件规定，结

合本街道实际，制定本预案。

一、基本情况

1.地理环境：街道位于区境东北部，为黄浦江与长江交汇处，

地形平坦，地貌特征为准居民住宅区，高楼林立，道路宽敞。辖

区内河道 4 条：北泗塘河、东随塘河、新市河、老市河。辖区内

港口码头 2 处：宝杨客运码头、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

2.行政区划：街道东临长江堤岸，西至北泗塘河，南至双城

路中心线为界，北至马路河。面积 10.45 平方公里，下辖 38 个

居委会 84 个小区，常住居民 9.2 万户，常住人口 13.5 万人。

3.排水能力:台风、暴雨、大潮汛是 6-9 月份重大灾害性气

候之一，加之本区域地势低平，属典型的感潮河网地区，容易受

到内涝的困扰。近年来随着防汛设施的完善、居住环境的改变、

民房质量的提高和排水设施的完备，正常年份不会造成大面积积

水。辖区内设有两处排水泵站和两处水闸，即宝钢泵站 10 台机

组、宝杨泵站 6 台机组，新石洞水闸、小沙背水闸，除涝排水依

靠一线水闸候潮排水，同时易受嘉定上游来水影响。按照上海市

城市城镇雨水排水设施规划，现有排水系统能力较弱，还需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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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提标改造。

4.沿江堤防:辖区濒临长江口，岸线防汛墙长达 4.2 公里，除

宝杨路 1 号南侧至炮台段（塘后路、双城路外江堤）1.556 公里

是钢渣土堤外，已改为湿地公园，其余均为混凝土浇灌，基本达

到千年一遇潮位设防标准（设计高潮位 6.27 米，历史最高潮位

5.99 米），堤防坚固，抵御了历次台（大）风、高潮汛的袭击。

二、风险分析

（一）台风风险

1.台风来袭时易造成店招、广告牌、横幅、景观灯光、空调

室外机、雨蓬、花盆等户外悬挂物，晾衣架、玻璃窗等设施刮落

或临时设施的倒塌，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

2.台风易造成树木倒伏和电力设施损坏，影响城市正常运

行，并易引发次生灾害。

3.台风易威胁在建工地、危房简屋、海塘外作业、海上船只

等人员的安全。

4.台风带来风暴潮，并常伴暴雨，引发内涝。

（二）暴雨风险

1.由于本区城市化地区已建排水系统标准大部分为一年一

遇降雨标准，同时部分强排系统建设相对滞后，在超标准降雨下，

无法满足排水需要，在地势低洼区域易产生内涝。

2.辖区地下空间设施，遇到超标准强降雨及防控措施不到位

可能造成积水倒灌甚至淹没的风险。

3.部分重大工程在实施过程中，对现有防汛设施存在临时封

堵、穿越、排放施工用水等行为，造成局部或周边排水不畅，暴

雨时产生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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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潮风险

当出现天文大潮或风暴潮时，一线挡潮闸门、潮拍门如果没

有关闭，或者关闭不严，会造成潮水倒灌的险情。

（四）灾害叠加风险

台风、暴雨、天文高潮、上游洪水是汛期应对的主要风险，

即可能单一发生，但常相伴而生、重叠影响，即二种、三种或四

种灾害同时影响，该类灾害叠加即常称的“二碰头”“三碰头”

“四碰头”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危害极大，需要高度重视。

三、组织实施

（一）指挥体系

1.街道防汛防台工作在街道党工委、办事处领导下开展。

2.街道成立防汛防台指挥部，负责统一领导、指挥、组织、

协调和督察本辖区防汛防台工作。防汛防台指挥部设在街道城运

中心（街道办事处 412 会议室可连线指挥），由街道党工委、办

事处领导，辖区派出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街道机关各职能科

室（办、所）负责人组成（见附表一）。

总指挥由街道党工委书记和办事处主任担任；副总指挥由街

道政法书记和分管城建工作的副主任担任；指挥由应急管理中心

主任、应急办主任、社区管理办主任、社区服务办主任担任。街

道党政班子其他领导对分管部门防汛工作落实情况实施督导。

3.街道防汛防台指挥部下设办公室（简称“防汛办”），位于

社区管理办，作为街道防汛防台指挥部办事机构。

主 任：万 韬 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副主任：印亚东 街道社区管理办主任

倪天清 街道应急管理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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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得友 街道党政办（应急管理办）主任

陈祯巍 街道社区服务办主任

主要任务：社区管理办负责牵头制定防汛防台预案，开展防

汛防台安全检查和防汛防台应急演练，督促相关单位落实整改措

施。牵头组织应急抢险，指挥抢险突击、房屋抢修、道路清障、

医疗救护、疫情消杀工作。协调落实转移安置场所，组织建筑工

地人员转移。街道应急管理中心负责对应区应急局，牵头落实上

级下达的防汛防台命令和指示，全面掌握本地区防汛防台形势，

协调、指导各部门开展防汛防台、抢险救灾工作。组织街面巡查，

落实防汛防台安全要求。在城运中心召开防汛防台工作会议时，

负责会议组织工作。及时发布防汛防台预警信息，启动并组织指

挥街道防汛防台应急响应行动。对防汛防台工作中出现的重大问

题，提出处理意见供防汛防台指挥部领导决策。及时收集汇总报

告汛情、险情和灾情等信息，并分派给相关职能部门处置。灾后

或汛期结束后，认真开展总结，分析经验教训，提出工作对策。

街道应急办负责对应区委办、区府办，接收、报送相关信息。对

区委、区政府明确的防汛工作事项和要求实施督办。在街道办事

处召开防汛防台工作会议时，负责会议组织工作。督促防汛防台

指挥部成员按预案落实各项工作，并做好必要的保障。社区服务

办负责防灾减灾社区创建工作。及时掌握灾情，组织救灾与善后。

负责人员转移安置场所内的现场人员组织和管理。

（二）应急抢险和组织保障（“四队六组”）

1.抢险突击队

队 长：曹 阳 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城管执法中队）队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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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队长：徐嘉宸 街道社区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队 员：上港集团瑞泰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一建机械公司、

友邑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友谊建筑装潢公司等相关人员。

主要任务：上港集团瑞泰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市建一公司、

友邑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友谊建筑装潢公司落实应急人员，

随时听从指挥部命令，并备好铲车、吊车等施救机械。当低洼地

区出现险情时，组织堵截或施救；抢运抗灾物资、抢救重要物资

等紧急任务。

2.房屋抢修队

队 长：徐 杰 街道城市建设管理事务中心主任

副队长：顾爱林 宝房友宜物业公司经理

施礼峰 宝房源康物业公司经理

队 员：宝房友宜物业公司 25 人，宝房源康物业公司 15 人，

新寓物业公司 15 人，其他各物业公司各 2—3 人。

主要任务：宝房友宜物业公司、宝房源康物业公司、新寓物

业公司及其它各物业公司抢修危房或倒塌房屋，营救受灾群众。

3.道路清障队

队 长：印亚东 街道社区管理办公室主任

副队长：金 辉 街道城市建设管理事务中心副主任

马宝兴 宝绿公司

队 员：东晨环卫清运公司 15 人，宝谊环卫清运公司 15 人，

海淞环卫清运公司 10 人，城管协管队 10 人，宝绿公司联络人，

宝山供电公司联络人。

主要任务：绿化部门负责行道树的清障，确保交通畅通；环

卫部门负责环卫设施的检查，及时清除各种垃圾，以减少污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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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疫情；供电部门负责线路抢修，以最快速度恢复供电，确保

社会稳定；市容管理部门负责霓红灯、广告牌、工地脚手架等危

险物的检查、整改和清障工作。

4.民兵应急分队

队 长：张杰斌 街道人武部副部长

队 员：民兵应急分队 25 人

主要任务：防汛防台三级响应时，街道人武部下达预先号令，

民兵应急分队做好参加防汛抢险准备。二级响应时，召集民兵应

急分队，听令在指定地点集结待命。一级响应时，根据街道防汛

指挥部的指令，执行抢险救灾任务。

5.生活保障组

组 长：王得友 街道党政办（应急管理办）主任

副组长：周 浩 街道营商环境办（财务管理办）主任

组 员：街道党政办公室、营商环境办公室有关成员

主要任务：负责通讯联络保障和参加救灾人员、灾民生活必

需品保障及防疫物资的供给；做好各种救灾物资的供给和调拨。

6.医疗救护组

组 长：邹 政 友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

副组长：徐德珩 街道社区管理办公室社区工作者

孙 益 街道除害服务站站长

李有红 街道红十字服务中心负责人

组 员：上海市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15 人、交通大学医

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北部15人、友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0人、

街道红十字服务中心及除害服务站 10 人。

主要任务：各医院派出人员负责现场抢（急）救；社区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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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中心负责转移安置点防疫和医疗保障工作；街道红十字服务

中心负责指导各居委会红十字服务站组织群众一般性的自救；除

害服务站负责疫情消毒，控制疫情蔓延。

7.治安保卫组

组 长：龚鸿飞 街道社区平安办公室主任

副组长：宗 炜 友谊路派出所所长

金重冶 双城派出所所长

魏建忠 吴淞水上派出所所长

周 平 交警三大队大队长

组 员：街道社区平安办公室 3 人，街道联勤执法部 15 人，

友谊路派出所 15 人，双城派出所 15 人，交警三大队及其他派出

所人员。

主要任务：负责台风、暴雨影响期间城市交通秩序和社会治

安的维护。负责转移安置现场的治安秩序维护，配合街道做好拒

不撤离人员的强制性转移工作。负责拒不离开滨江防汛堤危险区

域人员的强制性带离。

8.宣传报道组

组 长：黄启群 党工委委员、社区党群办主任

组 员：街道社区党群办公室成员

主要任务：宣传台风、暴雨等灾害天气防灾减灾常识。在友

谊发布及时发布防汛防台预警信息和响应级别。宣传街道防汛防

台工作开展情况、抢险救灾中的好人好事、领导视察慰问和灾民

的安置政策等。

9.救灾保障组

组 长：陈祯巍 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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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员：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成员

主要任务：负责防灾减灾社区创建。及时掌握灾情，负责救

灾与善后工作，当灾情发生时，要“以人为本”，按照“先救人

后救灾”的原则组织实施；灾情过后，对无家可归的群众，要继

续安排好他们的吃、住、穿等生活问题；组织灾民进行自救，恢

复家园的工作，公有住宅、公有售后住宅和商品房住宅若遭受损

坏时，按照谁得益，谁修缮的原则组织抢修；其他善后工作按照

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恢复生产。

10.社区督导组

组 长：钱静燕 街道社区自治办公室主任

组 员：街道社区自治办公室成员

主要任务：根据发布的预警信息和响应级别，督促、检查、

指导居民区组织宣传、排查风险，按预案落实防汛防台工作要求，

消除安全隐患。收集居民区防汛救灾相关信息，及时上报街道应

急管理中心。及时了解灾情，排摸情况，落实善后。做好居民区

防汛防台总结工作。

（三）安全转移

1.当防汛防台指挥部发出人员撤离指令或已经发生防汛设

施的重大险情时，街道社区管理办、自治办、服务办、社区卫生

中心、派出所负责危险房屋、地下空间和建筑工地人员的安全转

移。集中转移安置场所为：永清路 700 号（永乐路 4 号门进）宝

山体育中心篮球馆环廊。

2.社区管理办负责落实转移安置场所，并协调场地方水、电

等生活必须保障；负责现场安置人员区划设置；落实建筑工地及

辖区社会单位转移安置对象。组织转移安置场所病媒消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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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区自治办负责落实社区危险房屋内人员转移。

4.社区服务办负责转移安置场所内的现场人员组织和管理。

5.社区平安办协调派出所配合街道撤离和转移群众工作，负

责转移安置现场的治安秩序维护和拒不撤离人员的强制性转移

工作。

6.社区卫生中心负责转移安置场所医疗保障工作。

（四）重点巡查

1.城管执法中队负责对滨江防汛堤沿线巡查，劝说游客离开

危险区域。负责对建筑工地按要求落实停工及人员转移情况进行

巡查。

2.交警三大队负责对辖区内交通秩序进行巡查，派出所负责

对辖区内社会治安进行巡查，对拒不离开滨江防汛堤危险区域人

员进行强制性带离。

3.街道城运中心网格员会同市容管理第三方负责街面横幅

撤收及广告牌、店招店牌、空调外机、隔离栏、行道树、供电线

路、高空构筑物、易积水区域等巡查，发现问题及时上报。

4.居民区党组织负责对小区内花盆、雨蓬、晾衣架、树木、

电线、玻璃窗及高空户外设施进行巡查，发现问题协调物业及时

处置。每年 6 月底前，居民区党组织牵头小区物业和业委会全面

梳理排查树线矛盾、雨蓬和高空坠物安全隐患，该修剪的修剪，

该拆除的拆除，相关情况报建管中心备案，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严防事故发生。

5.社区管理办负责协调辖区内防汛抢险、抢排积水、救灾等

方面的供（停）电需要和涉电应急抢险工作，解决不了的报街道

应急管理中心上报区应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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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预警响应

按照 2018 年调整的《上海市防汛防台应急响应规范》的规

定，本市防汛防台应急管理实施“蓝、黄、橙、红”四色预警和

“Ⅳ、Ⅲ、Ⅱ、Ⅰ”四级响应。市防汛指挥部授权郊区防汛指挥

部根据所在区气象、水文、海洋部门的预警信息和汛情发展情况，

视情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发布防汛防台四色预警信号。
气象、水文、海洋预警信号

预警级别

预警类别

蓝色预警

及含义

黄色预警

及含义

橙色预警

及含义

红色预警

及含义

暴雨
未来 6小时内，预计
可能或已经出现下
列条件之一并将持
续：
（1）1 小时降雨量
达 35毫米以上。
（2）6 小时降雨量
达 50毫米以上。

未来 6小时内，预计
未来可能或已经出
现下列条件之一并
将持续：
（1）1 小时降雨量
达 50毫米以上。
（2）6 小时降雨量
达 80毫米以上。

未来 6小时内，预计
未来可能或已经出
现下列条件之一并
将持续：
（1）1小时降雨量
达 80毫米以上。
（2）6小时降雨量
达 100毫米以上。

未来 6小时内，预计
未来可能或已经出
现下列条件之一并
将持续：
（1）1 小时降雨量
达 100毫米以上。
（2）6 小时降雨量
达 150毫米以上。

台风 表示 24小时内可能
或者已经受热带气
旋影响,沿海或者陆
地平均风力达6级以
上，或者阵风 8级以

上并可能持续。

表示 24小时内可能
或者已经受热带气
旋影响,沿海或者陆
地平均风力达8级以
上，或者阵风 10级
以上并可能持续。

表示 12小时内可能
或者已经受热带气
旋影响,沿海或者陆
地平均风力达 10级
以上，或者阵风 12
级以上并可能持续。

表示6小时内可能或
者已经受热带气旋

影响，沿海或者陆地
平均风力达 12级以
上，或者阵风达 14
级以上并可能持续。

潮位

吴淞高潮位达到或

超过 4.8米。
吴淞高潮位达到或

超过 5.26米。

吴淞高潮位达到或

超过 5.46米。

吴淞高潮位达到或

超过 5.64米。

参照：《上海市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及防御指引》、《黄浦江高潮位预警图形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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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汛防台应急响应
响应级别

响应类别

蓝色预警

（IV级响应）

黄色预警

（Ⅲ级响应）

橙色预警

（Ⅱ级响应）

红色预警

（Ⅰ级响应）

启动

启动依据

①当市防汛指挥部启动防汛防台应急响应时，区防汛指挥部立即进行转发或

视情提高响应级别；

②当市防汛指挥部未启动防汛防台应急响应，区防汛指挥部根据区气象、水

文等预警信息和汛情发展，报请区防汛指挥部领导批准后启动本区的防汛防

台应急响应。

解除

解除依据

①当市防汛指挥部解除防汛防台预警信号时，区防汛指挥部进行转发或视情

降低预警和响应级别；

②在区防汛指挥部独立发布防汛防台预警信号的前提下，当区气象、水文部

门解除本区气象、水文预警信息时，区防汛指挥部视情解除相应的防汛防台

预警信号。

五、响应机制

（一）IV 级响应行动（或变更或终止） 蓝色预警

1.街道防汛办工作人员、防汛防台有关应急抢险队以及街道

值班的人员应进入岗位，加强汛情监测，密切关注汛情变化，及

时向区防汛指挥部上报汛情、灾情和应急处置等情况。

2.各居(村)委会主任、各公司分管经理、各物业公司分管经

理必须立即进入各自防汛值班岗位，在街道防汛办指挥下，按各

自职责分工，检查本小区、单位落实各项防范措施情况，随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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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开展防汛抢险、人员撤离和灾后救助等工作，并根据要求协助

街道办事处实施防汛抢险和各项应急处置工作。

3.向市民发出有关预警信息和防汛防台提示，提醒市民尽可

能减少外出，户外活动注意安全避险。

4.巡视各小区、各单位的阳台、门窗、花架、空调、晒衣、

绿化、电线等影响安全的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报告，并及时采取

措施，防止意外情况发生。

（二）Ⅲ级响应行动（或变更或终止） 黄色预警

1.街道分管领导（副总指挥）、防汛办主任、防汛办副主任、

防汛办工作人员、防汛防台各支应急抢险队以及街道值班的人员

应进入岗位，加强汛情监测，密切关注汛情变化，随时派人组织

开展防汛抢险和灾后救助等工作，及时向区防汛指挥部上报汛

情、灾情和应急处置等情况。

2.各居(村)委会书记、主任、各公司经理、分管经理、各物

业公司经理、分管经理立即进入各自防汛值班岗位，在街道防汛

办指挥下，按各自职责分工，检查本小区、单位落实各项防范措

施情况，随时组织开展防汛抢险、人员撤离和灾后救助等工作，

并根据要求协助街道办事处实施防汛抢险和各项应急处置工作。

3.向市民发出有关预警信息和防汛防台提示，提醒市民尽可

能减少外出，户外活动注意安全避险。

4.巡视街道范围内各重点防范点位、道路等，发现问题及时

报告，并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意外情况发生。

（三）Ⅱ级响应行动（或变更或终止） 橙色预警

1.街道行政主要领导（总指挥）、分管领导（副总指挥）、防

汛办主任、防汛办副主任、防汛指挥部成员、防汛办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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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汛防台各支应急抢险队以及街道值班的人员应立即进入岗位，

随时组织开展防汛抢险、人员撤离和灾后救助等工作，并加强汛

情监测，密切关注汛情变化，及时向区防汛指挥部上报汛情、灾

情和灾害处置等情况。

2.各居(村)委会、各公司、各物业公司所有人员应立即进入

岗位，在街道的统一指挥下，按各自职责分工，检查本小区、本

单位，落实各项防范措施情况，并根据要求协助街道办事处实施

防汛抢险和各项应急处置工作。

3.向市民发出有关预警信息和防汛防台提示，提醒市民尽可

能留在室内，关门、关窗、收物，检查晒衣架、空调架，防止高

空坠物伤人等，一旦发生室内积水，立即切断电源，防止触电。

4.组织人员巡视小区、公司，检查各类易发生安全问题的隐

患，并及时报告和采取各种临时措施，确保人员安全。

5.根据区防汛指挥部指令，按照街道应急预案，一旦发生灾

情时，必须坚持“先救人后抢物资”的原则，有序组织人员撤离

疏散，做好生活保障、医疗救护等工作，尽最大努力避免人员伤

亡事件的发生。

（四）Ⅰ级响应行动（或变更或终止） 红色预警

1.街道党政主要领导（总指挥）、分管领导（副总指挥）、防

汛办主任、防汛办副主任、防汛指挥部成员、防汛办工作人员、

防汛防台各支应急抢险队以及街道值班人员立即进入岗位，迅速

落实各项防汛抢险措施，及时化解可能出现的险情，确保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及时向区防汛指挥部报告灾情和灾害处置等情况。

2.各居(村)委会、各公司、各物业公司所有人员立即进入岗

位，在街道的统一指挥下，随时组织人员全力投入防汛抢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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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各项防范措施落实到位，做到万无一失。

4.组织各行专业人员全力排险，在第一时间内完成排积水、

抢修影响居民生活的设施，并做好灾情统计工作。

六、信息报告

1.街道各单位（部门）、居民区对于突发险情、灾情要及时

向街道应急管理中心报告。

2.信息报告要严格遵照和落实“三报”制度，即实行“初报、

续报和终报”制度。如灾害过程简单，可实行一次终报制。

3.报告内容主要包括灾害的基本情况、防灾抗灾准备和居民

区积水等综合情况。

（1）初报：在预警信号发布后每 1小时报送统计表。

（2）续报：在预警信号发布 3小时后，每 2小时滚动报送

续报统计表。各有关单位在组织抢险救灾的同时，应及时梳理统

计灾害发生情况和造成损失情况，编报灾情综述（包括雨情、水

情、灾情、灾害影响情况等）和救灾工作动态，直至灾害过程结

束或预警信号解除后最后一次报送。

（3）终报：灾情稳定或预警信号解除后，各有关单位应组

织力量全面开展灾情调查统计工作，及时审核、汇总相关灾情数

据，在预警信号解除后 12个小时内报送终报统计表，并相应编

报灾情综述和防汛防台工作小结。

4.如发生人员伤亡、房屋倒塌等突发重大灾情的，在向街道

应急中心报告的同时，向街道党政办（街道应急办）（电话：

66595022 传真：66595023）报告相关情况（20分钟内口头报告，

40分钟内提交书面报告），条件许可的应附险情、灾情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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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表

1.友谊路街道 2022 年防汛防台指挥部成员一览表；

2.友谊路街道 2022 年防汛防台指挥部组织体系图；

3.友谊路街道 2022 年防汛防台应急人员通讯联络表；

4.友谊路街道 2022 年防汛防台工作有关单位联系表；

5.友谊路街道 2022 年防汛防台人员及物资任务分配表；

6.友谊路街道 2022 年防汛防台工作居民区书记联系表。


	（一）台风风险
	（二）暴雨风险
	（三）高潮风险
	（四）灾害叠加风险
	（一）指挥体系
	（二）应急抢险和组织保障（“四队六组”）
	（三）安全转移
	（四）重点巡查

